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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人社发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开展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
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税

务局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税务工作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8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3〕13 号）精神，

为进一步健全以“个人缴费、集体补助、财政补贴”为筹资渠道

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决定在我市开展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

体补助试点工作，推动有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，具体实施意见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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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国家和省、市“十四五”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要求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按

照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的要求，积极探索，大胆创新，试点

先行，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，本着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、与集体

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，建立激励约束与监管并重、权利责任明

晰、实施过程合法，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集体经济组织补助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制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试点先行、逐步推广”的原则，推动有条件的村级集

体经济组织通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方式回馈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，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能力，促进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制度可持续发展，不断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有意向的县（市、区）可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

请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综合考量集体经济实力、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工作等情况，选择部分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强、居民养老

保险工作积极性高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收益稳定、条件成熟的村

级集体经济组织先行开展集体补助试点工作，并逐步推广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有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当年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缴费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给予一定数额的缴费补助。其中，办

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的参保人员，不享受集体补助。

鼓励和引导参保居民积极履行社会保险义务，强化参保人员缴费

责任，处理好集体补助与个人缴费的关系，集体补助不替代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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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费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及补助标准

主要来源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，资助资金由该村级集体经济

组织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具体补助标准由参加试点的集体

经济组织自行确定，当年度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、

社会公益组织、个人的资助合计金额应不超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最高缴费档次标准。

（三）工作流程

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在本实施意见的框架内，根据实际拟定

本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实施方案，主要内

容包括资金来源、补助范围、补助标准等。办理集体补助时，应

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盖章同意的集体补助

申请，申请报告应包括经村（居）民会议民主确定的补助标准及

补助对象名单。

（四）激励机制

对积极给予补助的集体经济组织，在相关工作考核中给予

通报表扬。鼓励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对建立集体补助机制的村

级集体经济组织予以适当激励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集体经济补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的居

民基本养老保险重要筹资渠道，是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

手。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

制建设，结合乡村振兴工作，成立由人社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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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

作专班，各司其职、加强协调、密切配合，稳妥实施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集体补助探索，确保试点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统筹推进落实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农业农村部门要把握好

试点工作的特殊性，摸清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状况和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底数，统筹推进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

集体经济组织补助试点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抓好工作落实，

强化服务监管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深入分析研究，逐步优化完善，

最终达到制度可持续、方法能推广的目的。

（三）大力培训宣传

要将集体经济补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政策业务培训的

重要内容，使各级经办人员理解该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具体实施流

程，切实做好集体经济补助各项经办服务工作。要全面准确解读

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补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，讲明补助资金的

来源和管理使用办法，算清享受集体补助后的经济账和长远账。

鼓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参保居民在享受集体补助的同时个

人积极缴费。要引导动员社会责任感强、有积极性、有爱心的企

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补助、资助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

切实落实个人缴费、集体补助、政府补贴的居民养老保险筹资方

式，实现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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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济宁市财政局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国家税务总局济宁市税务局

2023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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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 日印发


